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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智慧新城鹿鸣山文化院街“1·20”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2 年 1 月 20 日 12 时 40 分许，位于衢州智慧新城鹿鸣山

文化院街二期项目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

经济损失 165 万元。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浙江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省政府令第

310 号)和《衢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

查处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衢政办发〔2015〕32 号）的有关规定，

市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

市人力社保局、市住建局、衢州智慧新城管委会等单位相关人员

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工作。同

时，委托专家对事故进行了技术分析鉴定。3 月 25 日，专家出

具了技术分析鉴定报告。

通过调查，事故调查组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

了事故性质、分清了事故责任，对责任者提出了处理建议，明确

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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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单位：衢州景富文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景

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法定代表人：黄**。经营范围：略。

2.总包单位：成都地方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地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

所：成都市**，法定代表人：游**，经营范围：土木工程建筑、

基础打桩、建筑安装工程准备、金属结构件制作（凭资质证经营）

等。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川 JZ 安许证字（2005）000430，有

效期：2020 年 03 月 25 日至 2023 年 03 月 25 日。

3.分包单位：江苏霄龙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

霄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

徐州市**，法定代表人：王**，经营范围：钢结构、网架、管桁

架、玻璃幕墙设计、制作、加工、安装、销售等。安全生产许可

证编号：苏 JZ 安许证字（2012）030028，有效期：2021 年 4 月

8 日至 2024 年 04 月 13 日。

4.监理单位：浙江新世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

新世纪），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法定代表人：吴**，经营范围:工程项

目管理、建设工作监理；建设项目全过程咨询等。

（二）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在鹿鸣山文化院街工程 17#楼电梯井，17#楼

有负一楼到四楼，共 5 层；各层楼梯正在焊接护栏框架。电梯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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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一楼地面有一块红色模板，模板和地面上有一滩血迹，地面上

有 1 块铁架板、5 根钢管和 1 根铝合金方管；电梯井二楼防护铝

合金方钢管变形，向上翘起，焊接处脱离；电梯井三楼有一顶红

色安全帽，电梯井三楼至四楼的铝合金护栏缺失；三楼至负一楼

高约 19.8 米。

（三）项目有关情况。

2019 年 8 月 15 日，衢州景富与浙江新世纪签订《鹿鸣山文

化院街建筑工程监理合同》，监理范围：该项目施工全过程中安

全、质量、进度、费用的控制等相关事宜。

2020 年 5 月 20 日，衢州景富与成都地建签订《建筑工程施

工合同》。工程承包范围：鹿鸣山文化院街（二期）施工图纸红

线范围内的土建工程、装饰工程、安装工程。合同总价 126000

万元。

2021 年 8 月 30 日，成都地方建筑和江苏霄龙签订《鹿鸣山

文化院街二期钢结构楼梯、栏杆扶手工程分包合同》，工程内容

包括：鹿鸣山文化院街二期 A 区钢结构楼梯、栏杆扶手等工程施

工。合同总价 256.251152 万元。

（四）有关人员情况。

1.王**，男，江苏徐州人，公民身份证号码：*，江苏霄龙

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2.张*，男，江苏徐州人，公民身份证号码：**，江苏霄龙

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商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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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2022 年 1 月 20 日中午 12 时许，江苏霄龙安排从业人员武

**和郭**去做钢结构楼梯材料转运辅助工作。12 时 40 分许，武

**和郭**在工地找工具，沿着 24#楼——16#楼——17#楼路线寻

找。在从 17#楼 4 楼下楼时，武**在前、郭**在后，武**行走至

4 楼与 3 楼之间时，撞倒护栏坠入负一层电梯井内。12 时 52 分，

郭**打电话联系现场带班陶**。陶**赶到 17#楼后，与郭**等人

一起赶往地下室，当时武**尚有反应。12 时 56 分，陶**拨打 120

急救电话；13 时 05 分左右，救护车到达，武**被送至四省边际

中心医院抢救。14 时 18 分，智慧新城管委会接报后向市应急管

理局报告。2022 年 1 月 22 日 21 时 58 分，医院诊断武**死亡。

目前，双方已签订民事赔偿协议，达成意向，死者家属已得

到部分民事赔偿。

三、事故发生原因与性质

（一）直接原因。

物的不安全状态：未设置钢结构楼梯临边防护，未设置安全

平网和密目式安全立网封闭；楼梯栏杆焊接不满、不牢固。

人的不安全行为：武文浩行走时不注意安全，未按规范佩戴

安全帽。

（二）间接原因。

1.违规施工。一是安全防护缺失。江苏霄龙在钢结构楼梯施

工时设置了临边防护措施，但之后即拆除临边防护措施，在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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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楼梯栏杆、扶手时，楼梯平台和梯段边未安装防护栏杆，未

设置密目式安全立网封闭等临边防护措施，在无安全防护条件下，

组织安装楼梯栏杆和扶手，并作为行走通道。二是违规焊接。楼

梯栏杆安装材料系锌钢组合栏杆，锌钢管桩柱作为栏杆立柱，与

楼梯连接采用点焊方式，造成框架与楼梯焊接不牢固，未能起到

防护作用；楼梯栏杆采用“先做框架，下一步做横档和竖档，框

架点焊一面，一面焊接 2 个点”的施工工艺，造成栏杆横杆与桩

柱连接不牢，也起不到防护作用。以上违规施工最终成为事故隐

患。

2.项目安全管理漏洞较多。一是项目部机构人员缺位严重。

江苏霄龙未成立项目安全管理机构，自项目开工以来公司仅派驻

1 名商务经理，负责合同签订及履行实施和项目管理，项目部无

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严重影响了安全管理的正常开展。二是未建

立和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制度。未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未及时

发现、消除钢结构楼梯施工中安全防护条件缺失的事故隐患。三

是未按要求组织开展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未对作业人员进行

书面、详细的安全技术交底，仅进行口头的安全技术交底，无开

展安全活动的台账资料。

3.监管、监理失管。成都地建和浙江新世纪未督促江苏霄龙

及时建立项目安全管理机构；成都地建对楼梯钢结构安装的施工

质量较差的问题疏于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管理；浙江新世纪在实

施监理过程中未能发现楼梯栏杆、扶手施工存在的安全隐患，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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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到安全监理责任。

（三）事故性质认定。

事故调查组认定，衢州智慧新城鹿鸣山文化院街“1·20”

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1.江苏霄龙。江苏霄龙违规施工，项目管理存在漏洞，对事

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和主要责任，其行为违反了《建筑施工高处

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第 4.1.2
1
条、《楼梯 栏杆 栏

板（一）》图集（15J403-1）第 6.3 条
2
、《楼梯栏杆及扶手》

（JG/T558-2018）第 7.2 条
3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

二十三条
4
、第二十四条

5
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1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第 4.1.2条规定：施工的楼梯口、楼梯平台和梯段边，应安

装防护栏杆；外设楼梯口、楼梯平台和梯段边还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封闭。
2 《楼梯 栏杆 栏板（一）》图集（15J403-1）第 6.3条 所有焊缝要求满焊，并打平磨光。
3 《楼梯栏杆及扶手》（JG/T558-2018）第 7.2条 栏杆、扶手的连接指标为牢固、无松动。
4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5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 建设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

全生产负总责。总承包单位应当自行完成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

的，分包合同中应当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

连带责任。分包单位应当服从总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分包单位不服从管理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分包单

位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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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6
的规定，建议由衢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

处理。

2.成都地建。成都地建对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对

分包单位江苏霄龙的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根据建设工程有关

法律规定，建议由衢州市住建局、衢州市综合执法局依法依规处

理。

3.浙江新世纪。未严格履行工程管理监理职责，未及时要求

施工单位整改安全隐患。根据建设工程有关法律规定，建议由衢

州市住建局、衢州市综合执法局依法依规处理。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王**。江苏霄龙总经理，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

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7
的规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8
的规定，建

议由衢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

（三）建议给予内部处理的人员。

张*。江苏霄龙鹿鸣山文化院街楼梯栏杆及扶手工程商务经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

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

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

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

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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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负责项目现场管理，未严格履行现场安全管理职责，现场管

理混乱，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建议由江

苏霄龙依据相关规定处理。

五、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江苏霄龙要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建设工程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增强

安全生产意识，树立“安全第一”理念，加强本单位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对各个项目部的领导，按照法律规定设置

项目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公司主要负责人要切实

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全面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安全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和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总承包单位要加强对分包单位的监督和管理，督促分包单位严格

按照法律规定要求建立项目部，配备足够人员，对生产作业安全

实行统一、协调管理。监理单位要切实履行工程管理监理职责，

及时发现和消除施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对于重大隐患，要采取

措施完成整改，确保施工安全。

（二）深化建设施工领域安全隐患排查。市住建局要切实履

行行业监管责任，紧盯薄弱环节，分析研判安全风险，加大对建

设项目安全排查力度，对重大安全隐患和违法行为要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移送，形成合力，予以坚决打击。

（三）切实加强属地管理责任。智慧新城管委会要深刻吸取

事故教训，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责任，紧盯建筑施工领域事故高发、



- 9 -

多发这一薄弱环节，采取有力有效防控措施，督促生产经营单位

消除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六、要求

以上第四、五部分涉及的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情况、整改意

见与措施的落实情况，自责任追究完结、整改结束之日起 15 日

内书面报告市应急管理局（电话：0570-3096689）。

衢州市鹿鸣山文化院街“1·20”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2022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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